
圖利與便民之迷思與辨正 

講題：圖利與便民之迷思與辨正  
演講人：法務部施部長茂林 
演講內容： 

‧引言  
  公務員普遍認為過去的圖利罪使其動輒得咎，因而畏首畏尾，

今天我們就以實務案例及檢調單位偵辦圖利罪案件之切入方向，讓

各位瞭解如何兼顧保護自己及勇於任事，避免因一時誤解或誤斷而

造成遺憾。本次修法內容其實是將實務上處理之案例，方法，原則

，觀念、見解明文化。雖然這些事例的時空、單位不同，但事實情

況仍不斷於現今公務系統中發生。在我的辦案經驗中，大多數公務

員均奉公守法，極少循私舞弊，但部分公務員可能因對法律規定之

認知不足而誤觸法網。 
‧便宜行事之認知 ： 

【案例一】曾有一中級幹部認為只蓋章、不簽意見，就可自我保護

，殊不知即使只蓋章也與只寫「如擬」之效力相同，若該案違法，

仍無法因未簽述意見而規避責任。  
【案例二】小學老師沒收學生上課偷看之小說及漫畫，但若不歸還

學生即可能構成侵占，若丟棄即構成毀損，均有可能觸法。  
【案例三】校長要求一屢次鬧事之學生，不准進校門上課，連畢業

證書都送到家，避免其參加畢業典禮鬧事。但是學生沒上課，憑什

麼可領畢業證書？所以，校長、教務主任，均可能成為偽造文書的

共犯。  
【案例四】公務員接受民眾申請書後積壓案件後銷燬，若申請人追

究，即有可能觸犯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條之毀棄損壞職務上掌管之文

書。  
【案例五】某調解委員會秘書，被控於調解書增列不實之調解成立

事項，雖當事人辯稱係補寫漏寫事項，但縱使依事實填寫，亦須經

有權者之授權，始可事後補正，在雙方立場不同而無其他證明的情



況下，該秘書既無修正權限有修改事實，即易被認有公務員登載不

實之嫌。  
【案例六】某地政事務所之股長，因筆誤致誤繕回覆民眾查詢之公

文，為避免該疏失影響升遷，即私自塗改修正，但該員並無修正權

限，故觸犯公務員登載不實罪。  
故大部分公務員雖熟稔所職掌之法令，卻對貪瀆法令完全不瞭解，

其實公務員生涯中，愈明瞭貪瀆法令，自我保護相對愈周全。  
【案例七】某縣政府人員於勘察地目變更時接受民眾邀宴，卻自認

此行為並非收受金錢，與賄賂無關，殊不知對於職務上之行為收受

不正利益即為貪瀆行為，而接受飲宴亦屬不正利益。  
【案例八】公務員給人方便時要懂得自我保護，應注意行為正當性

與合法性，有某一交警基於同情，對違反交通法規無照駕駛的女工

，開立未帶駕照之罰單以減輕罰度，事後經人檢舉而觸犯公務員登

載不實罪。 
‧從嚴規範之省思  
此所謂從嚴規範，即公務員習慣將任何事項規定過於嚴謹，以為如

此較能自我保護，其實法規越嚴、越不鬆綁，越容易自砸陣腳。 
【案例九】某公營銀行將建築辦公廳舍之規定為面寬四十米，面臨

馬路十二米，結果實品與規格相差一米，規格不符仍得標，導致總

務經理遭起訴。  
若法規訂定嚴格，就必須有能力承擔執行之壓力，否則寧可就立法

原意作原則性之規定，以保留執法彈性。若訂定過細，卻無力貫徹

，則從嚴規範只是作繭自縛，前案就所需廳舍面寬、面臨道路寬度

作出規定，或有其必要理由，但大可就其理由為描述性規定，以保

留執行時不失原意之彈性。  
【案例十】某縣市政府農林課承辦人員對某開發案簽述駁回之意見

，後又囿於施壓關說，而於重新會簽中只蓋章不表意見，後該員遭

人檢舉前後審核標準不一，造成偽造文書。  
針對檢調單位偵辦圖利犯罪過於嚴苛的批評，實際問題癥結在於公



務員習慣嚴格規定法令，未就立法原意考量執行面可能面臨的問題

，檢調單位只是遵照行政單位自訂的行政規定來偵辦違法行為。因

此法規鬆綁是有所必要。  
公務員可在法律所賦予之裁量權範圍內儘管便民，但若內部又自行

從嚴規範，就等於自廢武功，既要如此，就應遵守內部從嚴規範而

為裁量。  
【案例十一】南部某一環保單位，對於違法排放廢水行為，法律賦

予之裁量權為三萬至三十萬，但該單位又自行從嚴規定：第一次查

獲三萬，第二次查獲六萬，第三次查獲九萬，以此類推。而承辦人

又未遵守自訂之從嚴規範，於第三次查獲只罰五萬，自然有圖利之

嫌。  
‧  蕭規曹隨之錯覺  
此所謂蕭規即指舊例，有時舊例可能是陋規，不一定合法。不管沿

用多久，只要違反現在之法律就是違法，若習慣將前卷作為處理公

務之依據者，應重新思考其適法性後始可沿用。  
【案件十二】北部某單位年終聚餐，援例接受廠商贈送之紀念品，

此舊例是否合法，應自行思量。  
【案例十三】某衛生局局長，領取不開業獎金卻仍自行開業，被檢

舉後在法庭辯稱為遵照舊例，此即似是而非的想法，最後仍遭有罪

定讞。  
【案例十四】台中地區學校總務人員援舊例從學生營養午餐中抽取

三至五元，作為整修辦公廳舍、差旅費用、辦理觀摩會之經費……

等，此費用雖有完整收支帳冊，證明未中飽私囊，但此行為仍不適

法。因該案之承辦檢察官姓謝，而三至五元大約為一個蛋的價值，

因偵破此案而使學生多一個蛋可吃，故人稱為謝公蛋。  
‧形式合法之檢視  
行政行為除須考慮到形式合法，亦要符合實質合法。  
【案例十五】某工程遭檢舉其招標作業有瑕疵未公告周知，承辦人

坦承其張貼僅為照像存證後，旋即撕下歸檔。雖然形式合法，曾為



張貼，但實質上並未達公告周知之目的，仍扭曲公平參與競標之原

意。  
【案例十六】中部某國小辦理電話器材採購，雖符合過去稽查條例

相關規定，有三家廠商報價，但實際上明知此三張估價單均來自同

一廠商之手，雖為形式合法，但已成實質違法之案例。  
‧圖利與便民之分際  
‧圖利罪之修正  
刑法一百三十一條及貪污治罪條例第六條有關圖利罪之規定，業經

總統於九十年十一月七日修正公布，就公務員圖利罪之要件，予以

更明確具體之修正，其目的係因現代福利國家之理想，公務員執行

職務給予人民利益本是正當之事，而圖利行為之處罰係在規範公務

員圖私人不法利益之行為，惟有具體指明執行職務違背法令，方能

進一步判斷是否給予不法利益之意圖，否則，完全「依法令規定」

之行為，若有觸犯圖利罪之虞，公務員勢必無法「勇於任事」，為

人民謀求福利。  
‧本次九十年十一月七日修正之重點：  
1. 加列「明知違背法令」為法定構成要件。  
2. 再加上「圖私人不法利益」之要件。  
3. 使自己或其他私人因而獲得利益（結果犯）  
‧  修正修文所稱「違背法令」，該「法令」係指包括法律、法律

授權之法規命令，職權命令、自治條例、自治規則、委辦規則等，

對多數不特定人民就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律效果之規定。故奉勸上

級單位儘少訂立下級無法貫徹執行之法令，以免作繭自縛。  
‧  又修正條文所稱獲得利益之利益，係指一足以使本人或其他第

三人之財產增加經濟價值者而言，包括現實財物與其他有形、無形

之財產利益。  
‧  另公務員因圖利國庫之行為，而損及人民之利益時，人民可依

國家賠償法相關規定，請求賠償其損害，公務員並可能依情節擔負

行政責任。  



‧  上述修正後圖利罪之構成要件已較現行規定為嚴謹，除可將圖

利國庫及未發生得利結果之行為排除適用外，對於公務員執行職務

時所應依循之準則及執法人員偵辦圖罪之標準，同時提供較明確之

依據，有助於行政效率之提昇及提高執行機關圖利罪之定罪率。其

標準為：  
‧  圖利罪之要件  
‧  須有圖利之故意  
‧  須明知違背法令  
‧  須為自己或其他私人圖不法利益  
‧  須有圖利行為  
‧  須自己或其他私人獲得不法利益  
‧  便民之內涵  
‧  並無為自己或他人圖取不法利益之故意。  
‧  本於其職務在法令許可之範圍內為之。  
‧  僅係在手續程序上給與他人方便。  
‧  他人所獲得者，並非不法利益。  
‧  圖利與便民之區別  
圖利在主觀上須有為自己或其他私人獲取不法利益的意圖，客觀上

有違背法令，圖取不法利益的積極行為，始可構成圖利罪。便民則

在主觀上無獲取不法利益的意思，其取得的為合法利益。公務人員

執行職務其行究為圖利，抑或是便民，祇要問問自己有無為他人獲

取不法利益的意圖，當可了然於心。  
圖利與便民的結果有天壤之別，但只要主觀未具違法意圖，依法行

事，人民得到再大的好處，均是便民。相反地，若是具違法意圖，

就算只是圖幾塊錢，亦構成圖利，不論獲利多少，所得均屬不法利

益，均成立圖利罪，但若僅是過失，並不會成立圖利罪。  
‧  檢調機關瞭解圖利成案可能性之考量基準  
檢調單位每天面對成千的檢舉信函，對於每一個案，必先從中找出

可能違法之脈絡，挑出具有合理懷疑之處，深入偵查。什麼狀況會



讓人產生合理的懷疑呢？公務員如何保護自己，避免他人誤認自己

有圖利之嫌？對於這個重要的課題，請以下列標準來檢視自己的行

為。  
一、是否符合必要性原則，如綁標、機器閒置不用。  
【案例十七】若招標條件之設定欠缺必要性，例如磁磚大小以 

30*30 為常規，卻規定為 30.5*30.5 ，而全國只有一家廠商有此

磁磚，當然令被疑有綁規格標之嫌。  
【案例十八】又如費心採購機器（儀器）設備，結果卻發現沒有必

要而閒置不用，也容易啟人疑竇。  
二、是否符合一致性原則，如監工標準、補助數額、超快審核。  
【案例十九】地政事務所之承辦人審核某件申請案極為迅速。此類

案件核准時間大多為十天以上，惟獨此件三天即通過核准，使人有

合理之懷疑。  
【案例二十】包商檢舉道路分段發包，但同一監工對各段採不同的

監督標準。  
【案例二一】社福單位對於條件相似身心障礙者之補助金額標準不

一 。 
【案例二二】法官對於同樣情況之竊盜案，所判刑度相差甚多。  
故行事標準一致是自我保護的重要方式。  
三、是否符合合理性原則，分段發包、浮列金額、超額貸款、價格

過高。  
【案例二三】某水溝發包案，為避免公開上網程序而將此水溝分割

成數段發包，導致完工後道路不平，水溝無法連接。此種不合理分

段發包，就易使人起疑。  
四、是否符合公平性原則，如少數廠商得標，裁罰標準不一。  
【案例二四】某鄉有百分之九十七之工程均由三家營造廠承作，經

調查此三家廠商負責人就是鄉長的樁腳，該鄉長因而涉嫌圖利被起

訴。  
【案例二五】某機關主秘將經手文宣之印製、設計案，均由其子之



工作室承包，明顯欠缺公平性，如何不招致質疑？  
五、是否符合生活經驗，如一般人是否容易貸款、長期佔用不催不

索賠。  
【案例二六】在金融界貸款不易的聲浪中，鉅額呆帳就會引起檢調

單位合理的懷疑。  
因此承辦人員為避免他人誤會，所為之行政行為均應標準齊一，不

可因親疏遠近而使行事標準有所寬嚴。  
六、是否能為一般人所接受信服，能否自圓其說，如價格離譜、品

質惡劣、外觀奇差、使用不便。  
（一）承辦該工作已有相當時間，卻仍為不合理或違背常情之作業

方式。  
（二）親自經歷，處理其事，但所認定與實情不同。  
【案例二七】建管人員於指定建築線報告書中表明「經往看察，確

符進度」，卻未確實至現場察看，故「經往看察」此四字即偽造文

書。 
  
捌、執行公權力面面觀：  
一、執行公務之基本信念  
相對於前述之「圖利罪成案性考量基準」，以下行政程序法所要求

之多項原則，應被視為各位執行公務時之基本準則。  
（一）執行之公平性：有利當事人原則，故為行政行為，須注意其

公平性，有利不利一律注意，  
（二）執行之合理性：比例原則  
1. 公權利之執行須有利目的之達成。例如為救火而將房子拆除，

但房子拆除後若仍無法進入救火，即不符合比例原則。  
2. 須選擇損害最小方式為之。例如救火時可繞道從矮房子進入，

就不需拆樓進入。  
3. 所受損害及所成就之公益應符合比例。例如用大砲打小鳥即為

違背比例原則常見之譬喻。  



（三）執行之一致性：平等原則與禁止差別待遇原則。  
（四）執行之妥適性：依法行政及合於授權之裁量原則。  
二、具體作為：  
（一）嚴格執行法律規定，建立公信力。  
（二）依法行政，勇於任事。  
（三）結合相關機關發動職權，達成法定任務。  
（四）與檢警調機關配合，糾舉不法。 
  
玖、結語  
  公務員除應瞭解職務相關法令外，亦應瞭解貪瀆犯罪有關之法

令，以避免意外觸法。因此建立正確法律認識，才能勇於任事，以

達到便民與自保之雙贏目標。 

 


